
 

附表三 免設有機溶劑設施申請書 

事業單位名稱 

(全銜) 

 負責人

姓名 

 

公司(營利事

業)統一編號 

  工廠登

記編號 

(非工廠者免填) 

事業單位地址  聯絡電

話 

 

行業統計分類

代碼 

(參考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並填寫至細分類) 

僱用勞工人數 男    人 

女    人 

合計    人 

左欄勞工人數中，未滿 18 歲者    人 

從事有機溶劑

作業之工人數 

男    人 

女    人 

合計    人 

左欄勞工人數中，未滿 18 歲者    人 

擬申請之許可

期間 

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

有機溶劑作業

概要 

 

申請許可之理

由 

 

申請人(雇主) (章)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勞動檢查機構全銜) 民國 年 月 日 

 

 

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40251769A號令修正發布全文29條；除第3條條文之附表一，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，及第12條條文第2項、第17條條文第2～5項、第18條條文，自一百十六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§9


